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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SIPAQLHH 0005《一般工业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要求》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动火作业

——第3部分：高处作业

——第4部分：临时用电

——第5部分：检维修

本文件是T/SIPAQLHH 0005的第4部分。

本文件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苏州工业园区应急管理局提出，安全生产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应急管理局、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应急管理局、苏州工业园区

安全生产联合会、江苏中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徐晓明、姚骏、马志豪、唐玉军、丁小军、潘晓冬、袁俭、李方、王睿、宋志

刚、朱云雷、刘飞、汪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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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要求 第 4部分：临时用电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般工业企业内临时用电作业的基本要求、安全要求、应急管理、安全检查。

本文件适用于苏州工业园区一般工业企业的临时用电作业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品企业的临时用电作业安全管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JGJ 46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

DB3202/T 1039 工贸企业电气线路安全管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时用电作业 temporary electricity work
利用临时性电力系统开展的短期作业。

注：包括使用移动式插座接入用电设备开展的临时性用电作业。

3.2

爆炸危险区域 hazardous area
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

防措施的区域。

3.3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接通、承载和分断电流，并且当剩余电流达到规定值时能使触头断开的机械

开关电器或组合电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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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绝缘防护用具 insulatingshielding apparatus
由绝缘材料制成，在带电作业时对人体进行安全防护的用具，包括绝缘服、绝缘裤、绝缘手套、

绝缘鞋(靴）绝缘安全帽、绝缘袖套、绝缘披肩等。

3.5

接地电阻 carthing resistance
接地装置的对地电阻。它是接地导体(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阻、接地体与土壤之间的接触电阻

和土壤中的散流电阻之和，其数值等于接地装置对地电压与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电流的比值。

4 基本要求

4.1 作业前，作业部门应联合安全管理部门、动力部门，依据作业特点、现场环境、设备设施状况等

因素，采用工作危害分析法（JHA）、安全检查表分析法（SCL）、作业安全分析法（JSA）等方法，

全面、系统地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

4.2 临时用电作业人员如涉及电工作业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持证上岗。职业禁忌证者不应参与相应

高风险作业。

4.3 作业前，企业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包括作业现场和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

害因素及采取的具体安全措施与应急措施。

4.4 作业前，应对设备设施、工器具及作业现场环境条件等进行检查，确保满足相应的作业安全要

求。

4.5 作业前，企业应组织办理临时用电作业审批手续，并由相关责任人签字审批。同一作业涉及两种

或两种以上特殊作业时，应同时执行各自作业要求，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当作业人员、作业内

容、作业地点、作业范围、作业时间、作业方式或作业风险发生改变时，应重新办理作业审批手续。

如涉及高压作业的，还需按GB 26860办理对应工作票。临时用电审批表可参照附录A制定。

4.6 作业中，作业人员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佩戴和使用绝缘防护用具。

4.7 监护人应具有生产（作业）实践经验、具备与特殊作业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作业

期间，监护人应全程监护，不应离开现场或从事与监护无关的活动。

4.8 当生产装置或作业现场出现异常，可能危及作业人员安全时，作业人员应立即停止作业，迅速撤

离，并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应急处置。

4.9 作业完成后应进行验收确认，及时清理作业现场，撤除警戒标识。

4.10 作业完成后，应对临时用电作业资料整理归档。

4.11 临时用电时间一般不超过15天；用于动火、有限空间作业的临时用电时间和相应作业时间一致；

用电结束后，用电单位及时通知供电单位拆除临时用电线路。

4.12 使用移动式插座进行临时用电作业时，应遵守以下要求：

a）应使用工业插排，单个移动式插座宜连接单个设备使用，不应串联使用；

b）如未对移动式插座更改结构、线路以及保护装置等，可不按临时用电作业管理，但应核实用电

器具功率，不应过载使用；

c）临时用电时间可放宽至30天。

4.13 外包项目涉及临时用电作业的，承包单位应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较大工程项目应制定施工

方案，方案内需包括临时用电作业安全措施。企业应当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对临时用电作业统一协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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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要求

5.1 作业前

5.1.1 作业前应对环境与设备进行以下检查：

a） 核查用电负荷，确认电缆规格(载流量、电压等级）与设备匹配，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Ω。

b） 手持电动工具绝缘性能(每3个月定期检测），确保无破损漏电，并粘贴检测合格标签。

c） 检查耦合器，确认：

1） 耦合器类型与负载匹配(如防水型、防爆型），且额定电流不小于线路最大工作电流；

2） 插头、插座接触片无氧化或烧蚀痕迹，锁紧装置完好；

3） 耦合器绝缘电阻不小于10MΩ；

4） 防爆型耦合器通过防爆认证并加贴标识。

d）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接线正确。

e） 爆炸危险区域的线路无裸露接头，电缆穿管密封符合防爆要求。

5.1.2 作业前许可程序与准备：

a） 办理临时用电许可证，由动力部门指定电源接引点；对于爆炸危险区域的临时用电作业与其

他特殊作业存在交叉作业时，应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方案应经过企业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

作业批准；

b） 断电接引线路时，上级开关应断电并上锁/挂牌；

c） 设置警示区，悬挂“当心触电”警示标识，露天配电箱配备防雨罩。

5.2 作业中

5.2.1 临时用电线路敷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架空线路应使用绝缘导线，高度应>2.5m且跨越道路时高度应>5m，禁止架设于金属脚手架或

设备上；

b） 埋地线路的埋深应>0.7m，线路应穿钢管保护并在钢管上设置方向，穿越道路时还应加装防

护套管；

c） 电缆不应接触高温管道、锐利边缘或浸泡积水中，禁止沿工艺管线敷设。

5.2.2 配电箱、开关箱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箱体应稳固接地，门锁完好，进出线孔封堵严密；

b） 箱体不应倚靠在金属构件上，禁止在箱体上堆放杂物；

c） 不应擅自转借用电负荷或增接未经审批的设备；

d） 配电箱必须符合国家标准(GB 7251），严禁使用非标或自制配电箱；

e） 配电箱、开关箱应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识、系统接线图及责任人信息，应张贴安全警示标

识；

f） 配电箱门应完好且能上锁，进出线口设绝缘护套或防护圈；

g) 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电器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应通

过PE端承板与保护接地导体(PE）做电气连接，金属箱门与金属箱体应采用黄/绿组合颜色软

绝缘导线做电气连接。

5.2.3 漏电保护器的选型与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手持式电动工具、移动电器等设备应优先选用30mA、0.1S的漏电保护器；

b） 工作零线（N线）应穿过漏电保护器；

c） 通过漏电保护器的工作零线（N线），不得作为保护零线（PE线），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

金属外壳；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IPAQLHH 0005.4-2025

4

d） 保护零线（PE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e） 配电系统应严格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保”，并执行三级配电两级(或逐级）漏电保护。每台用

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

5.2.4 过载与短路保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总路设置总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还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

器、分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

b） 当各分路设置分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时，还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

路器、分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熔断器；

c） 隔离开关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应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并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

隔离电器；当采用分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的断路器时，可不另设隔离开关；

d） 熔断器应选用具有可靠灭弧分断功能的产品；

e） 总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应与分路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相匹配；

f） 分配电箱应装设总隔离开关、分路隔离开关，以及总断路器、分路断路器或总熔断器、分路

熔断器；

g） 开关箱必须装设隔离开关、断路器或熔断器，以及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隔离开关应采用分

断时具有可见分断点，并能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并应设置于电源进线端；

h） 保护零线（PE线）不得装设熔断器或断路器。

5.2.5 使用耦合器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电缆与耦合器连接处应采用绝缘胶带缠绕加固，防止弯折应力损伤；

b） 水平安装时插头朝上，避免雨水渗入；垂直安装时应使用防脱扣装置；

c） 不应带电插拔耦合器（需断电操作）；

d） 不应用铁丝、木楔等替代耦合器锁紧机构；

e） 在潮湿环境中应使用IP等级不低于IP44的防水型耦合器；

f） 在爆炸危险区域应使用隔爆型耦合器（符合GB/T3836.1），连接后应拧紧外壳螺栓；

g） 移动设备的电缆与耦合器连接处应设置固定卡扣防止被拉脱。

5.2.6 在以下特殊场景，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爆炸危险区域：应使用防爆工具，禁止带电插拔插头；

b） 潮湿环境：应采用安全电压(≤24V）供电，穿绝缘防护用具；

c） 移动设备：电缆应设置防碾压措施，避免拖拽磨损。

5.2.7 作业过程控制

a） 带电作业防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正确佩戴绝缘劳保用品，绝缘手套应满足GB/T 17622要求，绝缘鞋应满足GB 12011、
AQ 6101要求，绝缘毯/垫应满足GB/T 12168要求。绝缘防护用品的定期检测应满足DL/T
976 要求；

2） 电气线路带电作业根据GB 26859第11章执行。

b） 临时用电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爆炸危险区域应便用相应防爆等级的电气元件，并采取相应的防爆安全措施；

2） 临时用电设备应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漏电保护器，移动工具、手持式电动工具应逐个配

置漏电保护器和电源开关。

c） 室外临时用电作业应在良好天气下进行。如遇雷电(听见雷声、看见闪电）、雪、雹、雨、雾

等，不应进行室外临时用电作业。风力大于5级，或湿度大于80%时，不宜室外临时用电作

业。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IPAQLHH 0005.4-2025

5

5.3 作业后

5.3.1 作业后，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断电与清理：

a） 应按“先断负载、再断开关、最后拆除线路”顺序，断电切断所有负载；

b） 针对电能隔离和上锁挂牌的装置，进行规定程序，进行恢复；

c） 回收电缆、配电箱，清除临时接线点，恢复原供电系统；

d） 检查耦合器无过热痕迹，绝缘层无老化，分类存放于干燥工具箱；

e） 检查现场无裸露线头、遗留工具，撤除警示标识。

6 应急管理

6.1 企业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包括临时用电作业可能导致的触电、火灾等电气事故，并纳

入年度应急演练计划。

6.2 临时用电作业场地应根据用电设备分布及场所性质，合理配置应急救援物资。

7 安全检查

7.1 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应定期对临时用电作业场所进行检查，督促整改并留存记录。

7.2 动力部门对本公司内临时用电设备、线路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应安排专人负责巡查，巡查人员宜

具有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及时发现并报告用电隐患。

7.3 临时用电作业检查类别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接地、配电线路、配电箱及开关箱、用电器具、开关

插座及照明用电安全，检查表可参照附录B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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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审批表的样式

表 A 临时用电审批表样表

申请单位 作业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作业地点 作业内容

电源接入点及许可

用电功率
工作电压

用电设备名称及额

定功率
监护人 用电人

作业人 电工证号

关联的其他特殊作

业及作业票编号

风险辨识结果

作业实施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序号 安全措施 是否涉及 确认人

1 作业人员持有电工作业操作证

2 在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临时电源、元器件和线路达到相应的防爆等

级要求

3 上级开关已断电、加锁，并挂安全警示标牌

4 临时用电的单相和混用线路要求按照 TN-S三相五线制方式接线

5

临时用电线路如架高敷设，在作业现场敷设高度应不低于 2.5M，跨

越道路高度应不低于 5M；如沿墙面或地面敷设，已沿建筑物墙体根

部敷设，穿越道路或其他易受机械损伤的区域，已釆取防机械损伤的措

施；在电缆敷设路径附近，已采取防止火花损伤电缆的措施

6 临时用电线路架空进线不应釆用裸线

7
暗管埋设及地下电缆线路敷设时，已备好“走向标志"和“安全标志”

等标志桩，电缆埋深要求大于 0.7M

8 现场临时用配电盘、箱配备有防雨措施，并可靠接地

9
临时用电设施已装配漏电保护器，移动工具、手持工具已采取防漏

电的安全措施（一机一闸一保护）

10 用电设备、线路容量、负荷符合要求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IPAQLHH 0005.4-2025

7

表 A 临时用电审批表样表（续）

11 其他相关特殊作业已办理相应安全作业票

12 作业场所已进行气体检测且符合作业安全要求

13
其他安全措施：

编制人：

安全交底人 接受交底人

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用电单位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配送电单位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安全管理部门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完工验收

签字：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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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检查表的样式

表 B 临时用电检查表

序号 检查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系统接地

保护零线
保护零线是否按规定作重复接地，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

电阻是否不应大于 10欧姆；

2. 接地电阻 低压电力设备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是否不超过 4Ω

3.
防雷接地电

阻

防雷电感应的接地装置应与电气和电子系统的接地装置

共用，其工频接地电阻是否大于 10Ω。

4.

PE与 N线

保护零线是否单独敷设，并作它用。是否使用保护零线

作负荷线。

5.
保护接地线是否采用焊接、压接、螺栓连接或其他可靠

方法连接，严禁缠绕或钩挂。

6.
电缆（线）中的绿/黄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是否用作保

护接地线。

7.
电气装置的

金属部分接

地

电气装置的金属部分是否接地或接零：

8. 接地线

接地线是否用作其他用途，

是否利用蛇皮管、管道保温层和金属外皮或金属网、低

压照明网络的导线铅皮以及电缆金属护层作接地线。蛇

皮管两端是否采用自固接头或软管接头，且两端是否采

用软铜线连接。

每个电气装置的接地是否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汇流排

或接地干线相连接，严禁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

接地的电气装置。

接地线是否采取防止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的措施。

9.

配电线路

绝缘强度、

机械强度和

导电能力

用电产品的电气线路是否具有足够的绝缘强度、机械强

度和导电能力并定期检查。

10. 电缆明敷

无铠装的电缆在屋内明敷，当水平敷设时，其至地面的

距离不应小于 2.5m；当垂直敷设时，其至地面的距离

不应小于 1.8m。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是否有防止

电缆机械损伤的措施；当明敷在配电室、电机室、设备

层等专用房间内时，不受此限制。

11. 架空线路

架空线是否采用绝缘导线。

架空线是否架设在专用电杆上，严禁架设在树木、脚手

架及其他设施上。

架空线路的线间距是否符合要求，间距不得小于

0.3m，靠近电杆的两导线的间距不得小于 0.5m。

架空线路是否有短路、过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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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缆架设或

埋地

电缆线路是否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沿地面明设.
并应避免机械损伤和介质腐蚀。埋地电缆路径是否设方

位标志。

13.
遮护物或阻

挡物

安装在生产车间和有人场所的开敞式配电设备是否设置

遮护物或阻挡物。

14.
导线垂直敷

设、导线水

平敷设

导线垂直敷设至地面低于 1.8m时，是否穿管保护。

导线水平敷设至地面低于 2.5m时，是否穿管保护；

15.

配电箱及

开关箱

配电箱、开

关箱

配电箱、开关箱是否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记及系统接

线图。箱门是否配锁，并应由专人负责。

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是否能防雨、防尘。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器（含插座）应按其规定位置紧

固在电器安装板上，不得歪斜和松动；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应有足够 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

道，不得堆放任何妨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不得有灌

木、杂草。

柜、屏、台、箱、盘的金属框架及基础型钢必须接地

（PE）或接零（PEN）可靠；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门

和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裸编织铜线连接，且有标识。

每台用电设备必须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严禁用同一个

开关箱直接控制 2台及 2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是否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16. 检维修

对配电箱、开关箱进行定期维修、检查时，必须将其前

一级相应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禁止合

闸、有人工作”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作业。

临时用电现场停止作业 1小时以上时，应将动力开关箱

断电上锁。

对配电箱、开关箱进行定期维修、检查时，必须将其前

一级相应的电源隔离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禁止合

闸、有人工作”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作业。

17. 电箱移位

各类用电人员应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的性

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移动电气设备时，必须经电工

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后进行。

18.

用电器具

机械设备、

灯具金属外

壳

电气装置的下列金属部分，是否均接地或接零：

1.电机、变压器、电器、携带式或移动式用电器具等的

金属底座和外壳；2.电气设备的传动装置；

19.
移动使用的

用电产品电

源线

移动使用的用电产品，应采用完整的铜芯橡皮套软电缆

或护套软线作电源线；移动时，应防止电源线拉断或损

坏.

20. 电焊机
电焊机是否单独设隔离开关、漏电保护装置和二次侧触

电保护器，外壳是否保护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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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机械的二次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

缆长度不应大于 30m，不得采用金属构件或结构钢筋代

替二次线的地线。

交流弧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不应大于 5m，

其电源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发电机式直流电焊机的

换向器应经常检查和维护应消除可能产生的异常电火

花。

弧焊设备外露的带电部分必须设置完好的保护，是否设

置防护罩，以防人员或金属物体(如：货车、起重机吊

钩等）与之相接触。

电焊机的焊钳和焊把线是否有破损或绝缘不好；

焊把线与回路零线是否采用双线到位，并不得借用金属

管道、脚手架、轨道等作回路；

电源线、焊接电缆与焊机连接处有可靠屏护，电源线、

焊接电缆与焊机连接处的裸露接线板均应采取安全防护

罩或防护板隔离，以防人员或金属物体（如：货车、起

重机吊钩等）与之相接触。

21.

手持电动工

具

使用手持式电动工具时，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防护用

品。

22.

在一般作业场所，应使用Ⅱ类工具；若使用Ⅰ类工具时，

还应在电气线路中采用额定剩余电流动作电流不大于

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装置、隔离变压器等保护

措施。

23.

易燃、易爆

或腐蚀性气

体及潮湿等

特殊环境中

使用

不得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的环境下

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会点燃粉尘或气

体。

24.
在潮湿场所

使用

在潮湿场所或金属构架上操作时，必须选用Ⅱ类或由安

全隔离变压器供电的Ⅲ类手持式电动工具。其开关箱和

控制箱是否设置在作业场所外面。在潮湿场所或金属构

架上严禁使用Ⅰ类手持式电动工具。

25.
开关、插

座及照明

用电安全

插座接线

插头与插座应按规定正确接线，插座的保护接地极在任

何情况下都应单独与保护接地线可靠连接，不得在插头

（座）内将保护接地极与工作中性线连接在一起。

26.
危险场所

电器防

火、防

爆、防

雷、防静

电安全

爆炸危险性

区域

电气线路应敷设在爆炸危险性较小的区域或距离释放源

较远的位置，避开易受机械损伤、振动腐蚀、粉尘积聚

以及有危险温度的场所。当不能避开时，应采取预防措

施。

27.
10kV及以

下架空线路

10kV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爆炸性气体环境；架空

线与爆炸性气体环境水平距离，不应小于杆塔高度的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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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壁上穿过电

缆和导管

危险和非危险场所之间墙壁上穿过电缆和导管的开孔应

充分密封，例如用砂密封或用砂浆密封。

29.
爆炸危险场

所防爆电气

设备的选型

爆炸危险区内，安装使用的电气动力、通讯、照明、控

制设备、仪器仪表、移动电气设备（包括电动工具）及

其输配电线路等未全部按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采取相应

的措施，达到要求；

30.
涂装作业场

内的电气安

全

涂装作业场内的电气安全，必须符合整体防爆的要求，

即电机、电器、照明、线路、开关、接头等必须符合防

爆安全要求，严禁乱接临时电线。

31. 设备接地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构架、金属配线管及其配

件、电缆保护管、电缆的金属护套等非带电的裸露金属

部分均应接地。

32. 导管布线
危险场所电气配线导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用镀锌焊接

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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